
教育部 102年 3月 28日 臺教師(二)字第 1020046190號函核定 

國立政治大學培育中等學校 應用外語科-日文組 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（30） 

中等學校 

任教科目 
專門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應用外語科

－日文組 

必備科目 

1、日語會話(二) 
3 

 

 

必修科目 

共 9 學分 

2、日語會話(三) 

3、日語翻譯 

3 4、日文中譯理論與實務 

5、中文日譯理論與實務 

6、日文習作(二) 
3 

7、日文習作(三) 

小計  9 

選備科目 

8、日語語法 4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下為 

選備科目 

9、高級日語 4 

10、新聞日語 4 

11、日語演習(二) 2 

12、日語演習(三) 2 

13、東南亞文化概論 3 

14、日本名著選讀 4 

15、日本專題研究 4 

16、日本文學史 4 

17、日本文化 4 

18、日本社會 4 

19、日本歷史 4 

20、日語思想 4 

21、中日關係史 4 

22、日文教材教法教學與實習(本科僅採計於教

育專業學分) 

4 

 23、日文秘書實務 4 

 24、商用日語會話 4 

合                  計 72 必備 9 學分 

選備 23 學分 

至少 32 學分 

 


